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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的身份转递亚美尼亚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规定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问题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阿姆鲁·阿卜杜勒拉蒂夫·阿布勒阿塔(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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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亚美尼亚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打击恐怖主义 
 

 

1. 2008 年 5 月 26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

义行为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法律结构，

以及提供确保亚美尼亚共和国经济体系稳定的法律机制，来保护社会和国家的权

利、自由和合法利益。该法规范有关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关系，确定

参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的机构系统，这些机构之间合作的程序和条

件，以及对反洗钱活动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监督和实施制裁有关问题。 

2. 2005 年 3 月 22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法

律。该法界定了亚美尼亚共和国反恐斗争的法律和组织框架，并规定了打击恐怖

主义斗争行动的关系。亚美尼亚共和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旨在：(a) 防止、侦

查、预防和制止恐怖活动，并消除其后果；(b) 保护人、公众和国家不受恐怖主

义伤害；(c) 查明并消除恐怖活动得以维持的原因和条件。 

3. 2004 年 6 月 24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批准了《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公

约》旨在便利引渡犯下恐怖主义行为之人。为此目的，《公约》列出了缔约方承

诺不视为政治犯罪，或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罪行或出于政治动机的各种罪行，即特

别严重的行为、劫持航空器、绑架和劫持人质、在其使用危及到人的情况下使用

炸弹、手榴弹、火箭、信件或包裹炸弹。此外，《公约》赋予缔约方权能不将危

害生命、人身安全或个人自由的任何暴力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公约》明确规定，

其中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引渡可能被起诉或纯粹基于种族、

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而受到惩罚的人。 

4. 2004 年 3 月 15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批准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

际公约》。《公约》宗旨是在各国之间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以防

止资助恐怖主义，并通过起诉和惩罚行为人打击恐怖主义， 

5. 亚美尼亚共和国加入了 1990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

扣押和没收问题的公约》(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大会于 2003 年 10 月 8 日批准)和

2005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以及资助恐怖

主义问题的公约(国民议会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批准)。亚美尼亚共和国也已经加

入《1999 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公约》并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议

会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批准，金融行动任务组关于反洗钱问题的 40 项建议和关

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 8 项特别建议，安全理事会反恐决议。根据公认的犯罪事

实国际标准，非法获益合法化(合法化)(第 190 条)、恐怖主义(第 217 条)、资助恐

怖主义(第 217.1 条)、针对对外国或国际组织代表的恐怖主义(第 388 条)、国际恐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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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第 389 条)均列入刑法。此外，根据“刑法”第 103.1 条，直接或间接地

通过实施犯罪而产生或获得的任何财产、通过使用这些财产获得的其他类型收入

或福利，用于或打算用于实施犯罪的工具手段，导致获得财产，为资助恐怖主义

拨供的财产，通过使用这些财产获得的其他类型收入或福利，根据刑法第 215 条

规定经亚美尼亚共和国海关边界运送的走私物品，以及在不披露相关信息情况下，

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但善意第三方的财产和对受害方和民事索赔人因犯罪赔偿

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所必需财产，应予以没收，收入国库。2001 年加入欧洲委员

会之后，亚美尼亚共和国已在欧洲理事会评价反洗钱措施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

为专家委员会获得正式成员地位(评价反洗钱措施专设专家委员会)。自 2006 年以

来，亚美尼亚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欧亚小组取得了观察员地位。这些

机构被视为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一类的区域机构，其宗旨是确保实施和执行金

融行动任务组的 40 项建议。此外，自 2007 年以来，亚美尼亚共和国是金融情报

中心埃格蒙特集团的成员，该集团为与 150 多个国家金融情报单位开展合作和交

换信息提供了机会。 

6. 亚美尼亚共和国于2004年根据《刑法》第217.1条将恐怖主义罪行定为犯罪。

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包括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直接或间接提供或募集财产，而且知

道这些财产将或可能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恐怖行为，或第 218 条所述任何行为(劫

持人质)，或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体恐怖分子实施的行为。提供或募集资金未必是

故意所为。 

7. 针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金融制裁规定(安理会决议)通过亚美尼亚共

和国根据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法)的规定得以实施。亚美尼亚共和国于 2004 年 12 月 14 日第一次通过反洗钱和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该法于 2005 年 3 月 30 日生效。后来，在努力消除弱

点和系统差距过程中，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于 2008 年 5 月 26 日通过第二项

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并在 2008 年 8 月 31 日生效。以反映出反洗钱和打

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亚美尼亚共和国关于制定反洗钱和打击

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律修正案是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在 2014 年 6 月 21 日

通过的，并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生效。 

8. 《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第 28 条规定： 

1. 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或根据决议所列名单中拥有或控制直接或间

接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员名单上，以及在所述清单本条第 2 部分规定的的财

产应由海关当局和报告实体的毫不拖延和不事先通知所涉人员情况下加以

冻结。国家机构或人员如具有法定权力来限制(逮捕、封锁、冻结、暂停)财

产的拥有、使用和(或)处置，在披露此类财产时应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其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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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授权机构将自行或根据外国主管机构的要求，制定、审查和公布与恐

怖主义有关人员的名单。1
 将这类名单挂在经授权机构网站上应相当于公布

于众。如果有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的定义相匹配之人的资料，有关国家机构，

包括监督和刑事诉讼机关以及报告实体，应向受权机构提供有关这些人的资

料，以将其纳入根据本部分所列出的清单。 

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公布的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名单所列任何人都

可能适用于联合国的除名。由经授权机构公布的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名单所

列任何人可向经授权机构申请除名，而且经授权机构将按其规定方式审议此

类申请。 

4. 如果财产被错误地冻结以及在刑事起诉机构扣押被冻结财产的情况下，

只应由经授权机构予以撤销。根据本条第 2 部分所列之人的财产冻结，在财

产被冻结的人从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员名单上删除之时，也应取消。 

5. 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一个人应有权向经授权机构提出要

求，动用被冻结财产支付其家庭开销、医疗和其他费用。如果此人姓名列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公布的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名单之中，应按照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做出此类付款决定。 

6. 在冻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员的财产之后，报告实体应毫不拖延地按照

该法第 7 条规定着手确认这一交易或业务关系是否可疑，并就可疑交易或业

务关系提出报告。如果冻结(扣押、阻止、或中止)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员的

财产，国家机构和根据本条第 1 部分所指定个人应毫不迟延地就此事项通知

经授权机构。 

7. 如果接受外国金融情报机构或其他外国机构关于冻结财产的调查，经授

权机构应在同一天审议冻结要求的理由。在确定冻结要求的理由是否充分之

时，经授权机构应根据本条规定的方式，就财产冻结作出决定。 

8. 在收到冻结通知 5 天内，经授权机构应本法律第 13 条规定方式向刑事

诉讼当局提交通知，但在经授权机构以法律规定方式就解冻作出决定的情况

除外。 

9. 为本条目的，善意第三方的财产，即，个人如果在向另一人转交财产时，

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财产将用于或打算用于犯罪目的，包括恐怖主义或资助

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据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第 3 条第 1 部分第 7 点，经授权机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中央

银行。根据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第 10 条第二部分，经授权机构的权力由经授权机构内

部运作的负责机构单位，即金融监测中心来行使，但为正式经授权机构最高管理机构和最高级

别的保留的权力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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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目的，个人如果在获得财产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财产是犯罪

活动的收益，则不应被冻结。 

9. 亚美尼亚还通过了下列法律： 

 根据由或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公布指认个人或实体的名单提出

根据经授权机构公布名单(列明规则)指认个人或实体的规则，经亚美尼

亚共和国中央银行主席 2015 年 4 月 22 日第 1/324-A 号决定获得批准； 

 关于冻结被指认个人和实体财产，提供被冻结的财产和有关行动的指导

准则(冻结指导)，经亚美尼亚共和国中央银行主席 2015 年 4 月 22 日第

1/325-A 号决定获得批准； 

 经授权机构公布名单所指定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的除名，及与恐怖主义

有关的人员的财产解冻的规则(除名及解冻规则)，经亚美尼亚共和国中

央银行主席 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336 N 号决定获得批准； 

 列名规则第 2 章提供了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指认标准，确

定指认目标的必要机制。列名规则第 4 章规定了提出指认个人/实体的

依据。提案的理由是：⑴ 制定有关于解散或禁止一个实体参与恐怖主

义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有效决定；(2) 制定有关于指控自然人从事恐

怖主义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有效法院判决；(3) 国际组织所公布清单

中的称号；(4) 根据⑴和⑵就外国做出有效决定或法院判决；(5) 亚美

尼亚共和国基本原则所容许的其他理由。列名规则第 5 章规定了列名程

序。 

10. 负责指认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规定指认标准个人

或实体的主管机关是亚美尼亚中央银行(“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第 28 条

和第 10 条，以及列名规则授予有关国金融监测中心——金融观察中心充分权力)。

列名规则第三至第五章规定了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提出指

认目标的机制和程序。经授权机构将自行或根据外国主管机构的要求，制定、审

查和公布与恐怖主义有关人员的名单(《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第

28 条，第二部分)。在收到指认请求后，经授权机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就信息做

出分析，以查明指认的依据和标准。为此，经授权机构可以要求其他机构提供资

料(第 5 章，列名规则)。在具备指定的合理理由或合理依据情况下，经授权机构

应在两个营业日内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信息，并在可能情况下通知被指认的人或

实体。列名规则第 4 章中规定了在决定是否作出指认时适用的举证标准。 

武器禁运 

11. 在 2014 年 5 月 29 日签署的欧亚经济联盟生效之后，亚美尼亚开始适用与第

三国外贸的非关税条例。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 2015 年 4 月 21 日第 30 号法令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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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件 1 中列出了禁止与第三国的贸易的项目清单。根据其中第 1.6 点，禁止向

欧亚经济联盟关税领土进口以及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海关领土过境的民间武器、其

基本部件和弹药。 

12. 政府 2009 年 11 月 12 日第 1308-N 号法令核准了军用产品清单，确定了发放

军用产品进口、出口、转运和中介活动许可证的程序，最终用户证书样本和开展

活动所必须的其他文件(申请表格、季度报告样本等)。2
 

13. 1998 年 7 月 3 日，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通过了“武器法”。该法规范了源于亚

美尼亚共和国境内民用和军用以及搏击和冷战武器流通的关系。上述法律规定了

对民用和军用武器流通、公民获取武器的权利的限制以及武器流通的控制。 

14. 武器法颁布之前，亚美尼亚政府于 1993 年 10 月 26 日通过了关于管理民用

和军用武器和子弹流通的决定。 

15. 《刑法》第 235 条涉及武器、弹药、爆炸物或爆炸装置的非法采购、运输或

携带。第 236 条规定了对非法制造武器的刑事处罚。根据《刑法》第 239 条的规

定，疏忽储存火器要受到刑事处罚。《刑法》第 386 条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制造或扩散。 

16. 新的刑法是由司法部起草的。该草案处于正式发行阶段。根据“刑法”草案，

增加了新的一章涉及到武器和其他危险物质和物品非法流通的问题。 

17. 亚美尼亚共和国颁发许可证法律第 12.1 条提出了军用产品的进口、出口、转

运和中介活动的要求和规定。根据第 43 条第 2 款所载表格，上述各项活动均需

申请许可证。许可证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国防部颁发。 

旅行禁令 

18. 2012 年 3 月 21 日，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律制度紧急状态法”。该法规定了紧

急状态的定义，宣布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等。第 7 条规定

了紧急状态期间的措施和对权利和自由的临时限制。上述条款第 1 款限制了人们

的行动自由，并确立了进入和离开领土的特别制度规定，包括外国国民和无国籍

人入境和落脚点的限制。 

资产冻结 

19. “民法典”第 926 条规定，不得限制客户处理账户的资金的权利，除没收账

户资金的情况或按照规约规定停止账户运作的情况除外。 

 

__________________ 

 2 亚美尼亚共和国尚未批准瓦塞纳尔安排，不过军用产品清单是据此编制并定期更新的。 


